
表單1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各項輔導勵學金申請表 

部別 □日間部  □進修學制 科系  姓名  電話  

學制 □五專 □四技 □二技 班級  學號   

一、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5.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7.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8.其他經學務單位審核通過者 

 

二、申請勵學金項目【各項目為擇一單選，欲申請2項以上，請另填申請表，請勿重複勾選】 

□1.課業輔導勵學金 
□2.證照輔導勵學金 
□3.專業職能培育助學金 

  

□4.就業力導航助學金 
□5.國際交流與學習補助金 

 

三、學習目標  輔導科目名稱： 

輔導月份 輔導目標  ※每月目標分開寫 ※以具體成績或進步目標簡述ex:多益成績達400分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當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當學期註冊章) 

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 

五、審查結果【此欄由計畫專責單位填寫】：檢核通過，依公告核撥獎勵金   不通過，身分別不符合 

學生簽名 輔導單位 
承辦單位 

(學務處諮商中心) 
學務處單位主管 

    



個人資料蒐集同意書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蒐集、處理、利用個人資料，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以本聲明

及同意書向您行書面告知並徵求您同意。當您於頁末簽名處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讀、瞭解並同意接

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基本資料之蒐集、更新及保管 

(一)本校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與相關法令之規範，蒐集、處理及利用您的個人資料。 

(二)請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料。 

(三)本校因執行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料包括表單內所需欄位等。 

(四)若您的個人資料有任何異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更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五)若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料，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益。 

(六)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料行使以下權利：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更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5.請求刪除。 

但本校專責單位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本校得拒絕您上述之請求。且因您行使上述權利，而導致權益

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料之目的 

(一)本校係基於「教育行政業務需求」之特定目的而蒐集您的個人資料。 

(二)當您的個人資料使用方式與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

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料，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基本資料之保密：本校如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

個人資 料被竊取、洩漏、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

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讀、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二)本校保留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力，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 (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

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依上述第一條第六款向本校主張停止蒐集、處 理及利用

個人資料。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班級:                  

學號:                  

簽名:                  

電話:                  

日期:                  

  



填 表 說 明 
一、申請勵學助學金檢附文件 
□1.申請表(表單1) 

□2.個人資料蒐集同意書(表單1)   

□3.訪聯紀錄表(表單2)(身分別為第8項-其他經學務單位審核通過者需繳交此表格) 

二、成果資料繳交(以此為撥款依據) 

(一) 課業輔導勵學金 □1.課業輔導勵學金成果報告書 □2.課後輔導學習成效回饋表 

(二) 證照輔導勵學金 □1.證照輔導勵學金成果報告書 □2.課後輔導學習成效回饋表 

(三) 專業職能培育助學金 □1.專業職能培育成果報告書 □2.職能培育學習成效回饋表 

(四) 就業力導航助學金 
□1.施測結果 

□2.職涯諮詢顧問輔導紀錄表 
□3.職能培育學習成效回饋表 

(五) 國際交流與學習補助金 □1. 國際交流與學習成果報告書 □2.國際交流學習成效回饋表 

三、各勵學金項目輔導承辦單位及計畫專責單位 

(一) 課業輔導勵學金 輔導單位：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 

計畫承辦單位： 

學務處諮商中心 

(二) 證照輔導勵學金 輔導單位：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 

(三) 專業職能培育助學金 輔導單位：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 

(四) 就業力導航助學金 輔導單位：各系科CPAS諮詢師、學務處諮商中心 

(五) 國際交流與學習補助金 輔導單位：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 

四、各勵學金項目申請程序 

(一) 課業輔導勵學金 
學生繳交文件→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彙整及核銷→學務處諮商中心→學

校行政撥款作業 

(二) 證照輔導勵學金 
學生繳交文件→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彙整及核銷→學務處諮商中心→學

校行政撥款作業 

(三) 專業職能培育助學金 
學生繳交文件→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彙整及核銷→學務處諮商中心→學

校行政撥款作業 

(四) 就業力導航助學金 
學生繳交文件→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或學務處諮商中心彙整及核銷→學

務處諮商中心→學校行政撥款作業 

(五) 國際交流與學習補助金 
學生繳交文件→各系科及系承辦老師彙整及核銷→學務處諮商中心→學

校行政撥款作業 

 

＊備註：本頁填表說明為學生留存無須附於申請文件內，請學生自行留意參加的輔導

項目，並依規定繳交資料。 


